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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投资者，需要设个局？
日前，证监会

公布，证监会投资
者 保 护 局 已 经 在
2011 年 底 正 式 成
立，作为证监会内
设机构，投资者保
护局负责证券期货
市场投资者保护工
作的统筹规划、组
织指导、监督检查、
考核评估。

在散户众多的
A股市场，投资者保
护在各个场合被提
及，但如何有效地
保护投资者利益则
是长久以来未能有
效 解 决 的 一 个 问
题。投资者保护局
的成立能改善这种
情况吗？

●何先生（北京老股民）：
投资者保护局？头回

听说，是像消协一样处理投
资者投诉的部门吗？但没
见公布任何联系方式。如
果连联系方式都不公开，不
能接受投资者的投诉，又如
何保护投资者呢？

但话说回来，制度不改
革，设立专门机构对投资者
不会起太大保护作用。真
正保护投资者的话，还需要
加强立法，增加投资市场的
透明度，避免权钱交易、暗
箱操作。

●陈宇（北京神农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

温总理说过提振股市信
心，要深化新股发行制度市
场化改革，抓紧完善发行、
退市和分红制度。而完全市
场化有个前提，就是不能造
假。因为新股发行市场化，
需要行政力量退出，完全靠
市场来判断，这必须保证发
行人讲真话，不误导投资
者。而讲真话，需要受到行

政机构监管。
之前证监会配备了大量

的力量来做新股发行的审核
工作，如果市场审核替代行
政审批，需要证监会把工作
重心转向“保证讲真话”。因
此，从这个角度而言，成立新
机构不仅仅是扩编，更可视
作发行制度市场化改革的前
奏，证监会或压缩原本做发
行审核的人手，派遣精兵强
将来做市场监管的工作。

“能像消协
一样受理
投诉吗？”

■ 股民声音

■ 业内旁观

“或是市场化改革前奏”

●皮海洲（财经评论人）：
成立保护投资者权益的

机构当然是必要的，但保护
投资者权益关键还是靠法
律、靠制度。如果法律与制
度本身就缺少对投资者合法
权益的保护，“投资者保护
局”也只能干瞪眼。

比如，目前的新股“三
高”发行制度就严重损害了
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但谁又
能奈之若何？又如，严惩中
国股市上的各种违法犯罪行
为，这本身也是有利于保护
投资者权益的，但无奈的是，
这种“严惩”往往都是“温柔
一刀”。如绿大地欺诈上市

性质恶劣堪称中国股市之
最，但日前法院的判决却只
是判罚该公司罚金400万元，
该公司原董事长何学葵、原
董事兼财务总监蒋凯西被判
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
年，判了跟没判一个样。这
种纵容犯罪的本身，就是对
投资者权益的最大损害。

又如投资者集体诉讼制
度，这是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的利器，但中国股市始终不将
其引入进来，使得投资者的合
法权益很难得到保护。因此，
在这种背景下，纵然成立“投
资者保护局”，它能保护的投
资者也是少之又少。

“保护投资者关键靠法律”

●张远忠（知名证券律师）：
设立专门机构保护投资

者，人员的配备、力量的配
备增强，应能够使投资者投
诉得到更快的处理。

但是这个投资者保护局
能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还
是要检验。之前证监会也
有投资者教育办公室，但没
有很好地发挥作用。这其
中要客服很多困难，比如在
投资者与利益阶层冲突的

时候，投资者保护局能否有
所作为？

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是，有没有轻松的通道，能
使投资者快速地沟通到这个
地方，比如你有个热线电
话，如果打 20 个小时都占
线，那有什么作用？在投资
者保护局接到投资者有理有
据的举报和要求之后，能够
及时启动调查、严格执法，
这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作为与沟通最重要”

■ 律师建议

●薛洪增（知名证券律师）：
很期待投资者保护局在

促进投资者权益法律救济方
面有所作为。

目前，投资者权益司法
救济在司法解释不健全、审
判机关不作为或乱作为的情
况下已陷入低谷。投资者保
护局的设立，作为证券市场
监管主管部门专门负责投资
者权益保护的机构，显然有
更多话语权，有能力促进投
资者权益法律救济的进步和
完善。

我们建议，积极探索投
资者权益法律救济新模式。

现阶段，因虚假陈述、操纵
证券市场、内幕交易等欺诈
行为遭受损失的投资者，能
够寻求法律救济的途径只有
委托律师，或亲自向人民法
院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由于
投资者分布分散、人数众
多、损失金额大小不一、诉
讼成本高、诉讼时间长、诉
讼风险大等多重因素，从而
导致大多数投资者放弃了法
律救济方式。这不仅降低了
证券违法者的违法成本，变
相纵容了证券违法行为，而
且使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
立法目的基本无法实现。

“应推动法律救济模式”
■ 网友热议

“不看形式
看疗效”

东方雷达：设机构是形
式，主要在行动！真正保护
中小投资者权益！

福星宇轩：证监会成立
了投资者保护局，是好事。
不过，试问投资者保护局拿
什么、用什么去保护投资者
利益。加强制度，控制节奏
减少新股高市盈率发行，甚
至停止股指做空机制，走出圈
钱怪圈回归真正投资市场，
才可能保护投资者利益，才
有巴菲特式人物出现。

按照证监会表述，投
资者保护局的主要职责包
括八个方面：

拟定证券期货投资者
保护政策法规；负责对证券
期货监管政策制定和执行
中对投资者保护的充分性
和有效性进行评估；对证券
期货市场投资者教育与服
务工作进行统筹规划、组织
协调和检查评估；协调推
动建立完善投资者服务、
教育和保护机制；研究投
资者投诉受理制度，推动

完善处理流程和运行机
制，组织有关部门办理投
资者咨询服务事宜；推动
建立完善投资者受侵害权
益依法救济的制度；按照
规定监督投资者保护基金
的管理和运用；组织和参
与监管机构间投资者保护
的国内和国际交流合作。

此前证监会人士表示，
近期投资者保护局将深入
调研，掌握情况，了解掌握
投资者在想什么、关心什
么、需要什么，对投资者心

理、行为进行深入、持续的
调查和研究，建立畅通的机
制和渠道，及时、准确地掌
握投资者特点、动态。

从国内情况看，一行
三会（央行、银监会、证监
会和保监会）中，证监会、
保监会设立独立投资者保
护机构已经成为现实。保
监会已经在去年 10月成立
了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
局。据此前报道称，一行
三会均将设立独立的投资
者保护机构。

■ 官方表态

投资者保护局有八项职责

2009 年随着次贷危机
蔓延和麦道夫等庞氏骗局
曝光，2010 年美国总统奥
巴马签署《华尔街改革与
个人消费者保护法案》，消
费者金融保护局也在随后
成立。这一机构有三大宗

旨：一是帮助消费者获取
简洁清晰的信息，免受不
公平及欺诈行为的侵害；
二是帮助建立面向消费者
的公平、有效及富有创新
性的金融服务市场；三是
提升消费者获取金融服务

的能力。
美 国 的 消 费 者 金 融

保护局拥有独立的规则
制定权和强制执行权，并
有能力处罚任何一家资
产超过 100 亿美元的金融
机构。

■ 镜鉴

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英 国 政 府 在 1997 年
建 立 了 金 融 服务监督局

（FSA），统一监管英国的
金融服务行业 。 2000 年
英 国 通 过 了“ 金 融 服 务
与市场法案”，内容涉及
进一步完善英国的金融
消 费 者 补 偿 救 济 制 度 ，

明 确 了 FSA 统 一 负 责 建
立和监督保护救济制度
的职责。

FSA监管包括银行、证
券、保险等领域。在执行
层面，投资者保护由三个
层次的机构完成，分别是
金融机构，金融督察服务

有限公司（FOS）和金融服
务 赔 偿 制 度 有 限 公 司

（FSCS）。前者是一个金融
纠纷处置机构，而后者则
类似于投资者保护基金，
这两个机构均是 FSA 依据

“金融市场和服务法”设立
的机构。

英国金融服务监督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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